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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

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受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鑫

度武术”）委托，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请挂牌”）所涉及的有关事项提供法律

服务。为本次申请挂牌，本所已于 2016年 4月 25日出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6年 6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已于 2016年 6月 23日《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原《审计报告》的截止日期为 2015年 12月 31日，自该日期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有部分事项发生变化，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

华”）已对公司截止 2016年 7月 31日最近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16年 8

月 20日出具大华审字[2016]007364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情况进一

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就本所再次核查的情况出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西鑫度武术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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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

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请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

申报材料一起提交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原《法律意见书》进行补充及修订，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2016]007364号《审计报告》及公司的声明，

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及 2016年 1-7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54,415.54元、

4,742,949.44元及 6,365,453.45元，全部为主营业务收入。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二、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情况，发生了部分变化：实际控制人崔智勤对外投资的

山西博奥建筑科研监测有限公司，经股改后名称变更为“山西博奥建筑科研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吴树昱新增对外投资深圳华逸晟富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对外兼职深圳瑞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监事卓汉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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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对外兼职深圳瑞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姓

名

关联

关系
企业名称

持股

比例

在关联

方任职
经营范围

崔

智

勤

董事长

山西博奥建筑

科研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3% ——

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公路工程；

消防工程的检测、鉴定及其材料的检测、

检验、鉴定；工程地质勘察；工程造价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吴

树

昱

董事

深圳华逸晟富

网络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1%
执行事

务合伙

人

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

网上广告；无线电及外部设备、网络游戏、

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

（不含限制项目）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无

线接入设备、GSM与 CDMA无线直放站

设备的研发与销售；计算机数据库，计算

机系统分析；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

深圳瑞尔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

华逸

晟富

文化

传媒

有限

公司
9.5%

董事

一类医疗器械、血压计、体温计、红外体

温计、雾化器、家用血糖仪、五金制品、

家用电器、日用品、化妆品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二类医疗器械、医用敷料的技术开

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二类医疗器械、医用敷料的销售。

卓

汉

川

监事

深圳瑞尔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监事

一类医疗器械、血压计、体温计、红外体

温计、雾化器、家用血糖仪、五金制品、

家用电器、日用品、化妆品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二类医疗器械、医用敷料的技术开

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二类医疗器械、医用敷料的销售。

（二）关联交易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2016]007364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31日，公司与关联方新增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1、关联租赁

出租方（关联方） 租赁资产种类及用途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7 月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崔智勤 租入房屋用作办公 13,800.00 55,133.32 32,083.31

朱海琼 租入车辆用作办公 28,000.00 24,000.00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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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晋龙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租入车辆用作办公 36,000.00 36,000.00 21,000.00

合计 —— 77,800.00 115,133.32 67,083.31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租赁情形，系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所需的必要资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2、关联方资金拆借

（1）关联方资金拆借余额

1）向关联方拆入资金

关联方
2016 年 1-7 月

拆入金额（元） 偿还金额（元）

崔智勤 100,000.00 912,468.59

合计 100,000.00 912,468.59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系关联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临时

资金拆入，不存在关联股东占用公司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三、公司的主要财产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新增部分财产租赁协议，具体如下：

1、车辆

（1）2016 年 7 月 29 日，鑫度武术与潘帮稳（出租方）签订《车辆租赁协

议》，出租方将奥迪轿车 Q3（车牌号：晋 MXD871，发动机号：428821）租赁给

鑫度武术，每月租金为 3000元，租期为 2016 年 8月 1 日至 2017 年 7月 30 日。

（2）2016 年 7 月 29 日，鑫度有限与潘志强（出租方）签订《车辆租赁协

议》，出租方将奥迪 A4 轿车（车牌号：晋 MXD849，发动机号：059691）租赁给

鑫度武术，每月租金为 2000元，租期为 2016 年 8月 1 日至 2017 年 7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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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产

（1）2016 年 8 月 22 日，鑫度武术与杨生杰（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租赁其位于运城市盐湖区禹都大道禹香苑新城 18号楼 2号小院，租赁面积

为 377.91 平方米的房屋用作公司经营场地，每年租金为 6,000 元，租期为 2016

年 9月 1 日至 2017年 8 月 31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房屋购销合同》、房产权证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有权依据该等租赁合同享有房屋使用权。

四、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本所律师书面核查公司正在履行过程中的合同、审计报告等资料，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新签订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产学研合作协议书

（1）2016年 5月 16日，运城学院与鑫度武术签署《技术服务合同》约定，

公司委托运城学院，就运动性疲劳消除、体能训练方法咨询、增加关节活动度、

常见武术运动伤病诊断及恢复、赛事组织、武术文化论坛等方面按照合同约定的

地点、服务方式提供专项技术服务，服务期限自 2016年 5月 16日至 2018 年 5

月 15日。

（2）2016 年 5月 24日，上海体育学院与鑫度武术签署《技术咨询合同》

约定，公司委托上海体育学院就鑫度武术商业赛事策划事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服务期限自 2016年 6月 1日至 2017年 5月 30日。

2、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合同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日期 执行情况

1 陕西搏击王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赛事服务合

同
310,000.00 2016.6.29 履行完毕

2
正邦创意（北京）

品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品牌建设服

务合同
160,000.00 2016.6.15 正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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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日 执行情况

1 安徽上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合作协议 300,000.00 2016.6.20 履行完毕

2 容城县久仙酒业

有限公司
冠名赞助合作协议 1,000,000.00 2016.6.24 履行完毕

3 容城县久亿方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合作协议 600,000.00 2016.6.24 履行完毕

4 潘建伟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28 2016.01.01-
2016.12.31

5 张伟生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29 2016.01.01-
2016.12.31

6 刘升华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29 2016.01.01-
2016.12.31

7 范万胜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30 2016.01.01-
2016.12.31

8 范作敏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30 2016.01.01-
2016.12.31

9 郭巧巧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30 2016.01.01-
2016.12.31

10 胡世文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30 2016.01.01-
2016.12.31

11 薛东红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80,000 2015.12.30 2016.01.01-
2016.12.31

12 李士杰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50,000 2016.2.25 2016.03.01-
2016.12.31

13 梁迪敏 私人教练服务合同 150,000 2016.2.26 2016.03.01-
2016.12.31

14 陕西搏击王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赛事服务协议 2,000,000 2016.9.5 2016.9.5-

2016.9.31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形式和内容未

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不存在潜在纠纷；上述重大合

同的主体均为公司，合同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公司的税务

（一）公司的政府补助

根据公司说明，及大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6

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31日，公司主要享受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 1-7 月（元） 来源和依据

少体校付后备人才基地

经费
40,000.00

《关于命名运城中学等 4 个训练单

位为“运城市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的决定》(运体字[2015]第 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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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税务合规性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7

月 31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偷、漏税等重大违法行为，也未因上述行为

受过税务部门的处罚。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壹式肆份，自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之日起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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